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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践行“金融为民”理念，切实提
升群众的金融素养与风险防范能力，建行
煤炭支行以“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为
契机，组织“张富清金融服务队”走进合作
企业，开展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
费”为主题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
传活动。

活动现场，宣传人员结合职工工作特
点与金融需求，通过摆放主题展板、发放定
制宣传折页、现场答疑讲解等形式，围绕存
款保险制度、个人信息保护、防范非法集资
及电信诈骗、养老金融风险防范等核心内
容展开宣讲。针对企业职工常见的资金管
理需求，重点解读了“高息”陷阱、虚假贷款
中介等诈骗套路，结合真实案例剖析诈骗
分子的惯用伎俩，手把手指导职工辨别金
融骗局，提醒大家守住“钱袋子”。

同时，宣传人员向企业职工细致讲解
了信用修复政策等内容，对职工提出的理
财投资、贷款办理等疑问一对一解答，帮
助职工清晰掌握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知
识与维权途径。活动累计发放宣传资料
100余份，覆盖职工100余人，有效打通了
金融知识宣传的“最后一公里”。

此次走进合作企业开展宣传活动，是
建行煤炭支行落实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工作的生动实践与具体举措。下一步，该
行将持续深化“四个一”活动，常态化开展
精准化、差异化的金融宣传，以更有温度、
更具实效的金融服务为守护金融消费安
全、营造清朗金融环境贡献建行力量。

（培烨 杨磊 杨雪峰）

清朗金融网络
守护安心消费

建行煤炭支行

国 债 宣 传 下 基 层
优 化 服 务 暖 民 心

为进一步普及国债知识，满足辖区居
民稳健理财需求，建行大同分行组织辖内
网点深入周边社区、沿街商户、街道广场
及便民服务中心等地，开展2026年首期凭
证式国债专项宣传活动，将安全可靠的理
财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活动现场，该行员工通过发放宣传
折页、介绍基础知识、面对面讲解等方
式，向过往居民、商户经营者等详细介绍
本次凭证式国债的发行信息，重点讲解
国债国家信用、保本保息、收益稳定、流
动性较好等核心优势，清晰告知国债发
行时间、利率、购买限额、购买渠道等具
体内容。

针对群众关心的购买额度、提前兑
取规则、利息计算方式等热点问题，该
行员工逐一耐心解答，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拆解专业知识，让老年群体等普通客
户听得懂、能明白。同时，结合日常金
融案例，该行员工同步开展反诈防骗、
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提醒群众远离非法
金融活动，树立理性投资观念，守护好

“钱袋子”。
此次宣传活动覆盖多个便民场景，深

入基层、贴近群众，有效提升了凭证式国
债的社会知晓度和认可度，获得了辖区居
民和商户的一致好评。

（江华 杨雪峰 刘艳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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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搬砖”赚零钱可能得不偿失

几块钱收益背后暗藏风险

从金融、通讯平台的签到攒积分换红包，到网购、社群
平台的推广任务赚赏金，不少老年人用大把时间在各类手
机 App中“网络搬砖”，在微薄的收益里寻找老有所为的价
值感，看似稳赚不赔的指尖劳作背后，涉及网络成瘾、健康
受损、个人信息泄露等多重困局，“赚了零钱”的老年群体实
则付出了远超收益的代价。

早上 7点准时起床完成首轮 App
签到、上午10点分享广告内容到朋友
圈、下午 3点转发推广任务、晚上 8点
蹲守直播间看视频领积分……如今，
这种分秒必争的生活日程表，成了不
少老年人的每日“必修课”。

定闹钟的“打卡族”

“这个金融App每天早上6点就可
以点击领积分了；这个网购平台上午
10点有签到翻倍活动，不能错过；还有
这个通信软件，分享3次内容就能领话
费券，晚上9点前必须做完。”家住育才
北街的刘女士今年70岁，退休前是某
事业单位的文职人员，如今她的手机
里存着10多个带有“签到赚积分”“分
享赚赏金”功能的App，手机闹钟里设
置了8个不同时段的提醒，专门用来完
成各类平台的“每日任务”。

刘女士的“搬砖”生涯始于 2023
年，在她与邻居组建的老年活动群中，
经常有“老姐妹”会转发各类手机App
的签到攻略、任务链接和收益截图。

“开始我只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想着每
天动动手指，就能换点话费和买菜钱，
也不费什么事。”刘女士告诉记者，最
开始她只用 3个常用平台签到，后来
随着群里的攻略越来越多，她下载的
App也越来越多，每天花在任务上的
时间也从最初的10多分钟，涨到了现
在近2个小时。

而她的收益却和付出的时间不成
正比。刘女士算了一笔账：大多数
App每天签到只能获得1~5个积分，普
遍需要 1000积分才能兑换 1元现金，
单靠签到每天最多只能赚0.5分钱；就
算加上看广告、分享内容的任务，每看
完一条近30秒的广告只能获得1~2分
钱，每天看完 20条广告，最多也只能

赚 4毛钱；至于转发邀请他人的赏金
任务，看似邀请1人能得5~10元，实则
要求对方必须是未注册新用户，还要
连续登录 7天才能拿到全额赏金，难
度极大。“最好的一个月，我赚了22块
钱，最少的一个月只有7块钱，平均每
天不到1块钱。”

即便收益微薄，刘女士却始终乐
此不疲。在她看来，这笔钱虽然不多，
却是自己“一分一分挣来的”，能让她
觉得自己“不是在家吃闲饭，还能创造
价值”，现在像刘女士这样的群体正在
快 速 扩 大 。 央 视 新 闻 去 年 发 布 的
2025年《国民视觉健康报告》显示，60
岁以上老年人均手机使用时长达 4.2
小时，较五年前增长300%。

得不偿失的“指尖劳作”

“零成本、高满足”的网络“搬砖”
行为，暗藏着多重风险，老年人在获得
微薄收益和心理满足的同时，付出的
却是健康、时间、财产安全等远超收益
的沉重代价。

最直观的问题就是手机沉迷对健
康的伤害。家住西京街某小区的封先
生把指尖“搬砖”做成了“全职工作”。
现年 57岁的封先生经营着一家不小
的社区超市，2024年下半年，他被合
作的业务商拉进了一个“推广赚佣金”
的微信群，从此便一头扎进了各类推
广任务中。

“做买卖的都是互相帮忙，我一开
始也只是帮朋友把链接分享到朋友
圈，有人注册就能拿赏金，后来发现邀
请的人越多，拿的钱越多，于是开始到
处找人帮忙注册。”封先生告诉记者，
经营超市闲暇时间多，他每天花数个
小时研究各个平台的佣金规则，甚至
凌晨一两点还在群里交流“拉新攻

略”，常常熬到深夜才睡觉。
2025年10月，封先生的身体出现

了血压骤升、记忆力明显下降等脑梗
前兆，被家人送进医院住院治疗，接诊
大夫在了解情况后明确表示，持续熬
夜和长期低头看手机是老年群体患上
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诱因。

记者从网上查询到，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等多个
权威机构在不同场合都告知过老年群
体：各类App的定时签到、随机红包、阶
梯式奖励等设计，本质上与行为心理学
中的“强化机制”有关，和赌博成瘾的底
层逻辑高度相似，即通过不确定的小额
奖励，持续刺激大脑的奖赏回路，让用
户形成持续依赖。老年人的大脑抑制
功能、认知加工能力随着年龄增长有所
下降，对这种成瘾性设计的抵御能力更
弱，极易形成强迫性行为。

对于在手机 App上“搬砖”，更大
的危险是个人信息泄露和养老诈骗
的陷阱。记者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带
有“签到赚积分”“推广赚佣金”功能
的手机 App，在用户使用前都会要求
授权通讯录、位置信息、相册、存储权
限，部分 App甚至要求用户上传身份
证号、绑定银行卡，才能完成提现。
老年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意识普遍薄
弱，往往会在不明所以的情况下误操
授权、提交个人信息，导致个人敏感
信息被平台收集、泄露，甚至被不法
分子倒卖利用。

我市同泉里助老机构负责人马女
士建议，老年人的时间和精力，本身就
是宝贵的财富，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
这种极低收益的重复劳动上，本质上
是对自身价值的消耗。这些时间如果
用来锻炼身体、培养兴趣、陪伴家人，
能获得的价值，远比网络“搬砖”所得
的这几块钱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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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许多消费者都遇到过
“一经售出概不退款”“本饭店禁止自带酒
水”“一切解释权归本店所有”这类商家贴
出的标识。不少消费者误以为这是商家
的“合理规矩”，遇到纠纷时觉得商家已给
出提示，问题在自己身上。事实上，这些
看似常见的消费标识，均属于逃避经营者
法定责任的“霸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中有明确规定，此类不公平格式
条款不具备法律效力。

消费市场上最常见的标识是“一经
售出概不退款”“特价商品概不退换”，这

是商家规避售后责任的典型条款。《中华
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
四条明确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服
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费者可依照国
家规定退货，或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
理等义务。相关法律的解析细则概括
为，无论是正价商品还是促销特价商品，
只要存在质量问题，商家都必须依法履
行退换、修理义务。仅当商家事先明确
告知消费者商品存在特定瑕疵、以处理
品形式销售时，才可就已告知的瑕疵部
分免除责任，正常促销商品无权拒绝消
费者的合法维权诉求。

“本饭店禁止自带酒水”“包间最低消
费”等同类条款，属于限制消费者自主选
择权的典型霸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九条、第十条分别
赋予消费者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
公平交易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自主决定
是否购买商品、接受服务，有权拒绝经营
者的强制交易行为，餐饮商设置禁带酒水
规则、最低消费门槛，本质是限制消费权
利，属于不公平交易条件，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六条规
定，这类条款一律无效。

（焦燃）

遇“霸王条款”消费者维权有法可依


